
福 建 省 体 育 局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文件

闽体〔2016〕619 号

福建省体育局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福建省体育系统行政审批和

服务事项参考目录的通知

各市体育局、县（区）文体局、审改办，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

部、行政审批局，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按照省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有关

工作的通知》（闽政〔2015〕68 号）和《关于印发 2016 年福建省推

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闽政〔2016〕26

号）部署，为进一步规范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现将经

省审改办、省法制办、省效能办审核的《福建省体育系统行政审批

和服务事项参考目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做好执行。



附件：福建省体育系统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参考目录

福建省体育局 福建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法制办，省效能办，各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局领导。

福建省体育局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14 日印发



附件

福建省体育系统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参考目录
省级 市级 县级

设定依据 备注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1
一级运动员等
级审批

行政
确认

1
二级运动员等
级审批

行政
确认

1
三级运动员等
级审批

行政
确认

    1.《体育法》
    第三十条  国家实行运动员技术等级、裁判员技术等级和教练员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制度。
    2.《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8号）
    第九条  总局授予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
文化体育局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
    第十条  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
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将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3.《福建省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实施细则》
    第七条  省体育局根据本省实际情况，负责全省的一级运动员和直属单位的二级运动员的审批工作。将其他二
级运动员的审批权授予各设区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将三级运动员的审批权授予各县（市、区）体育行政管理部门
。 

2
一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等级审
批

行政
确认

2
二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等级审
批

行政
确认

2
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等级审
批

行政
确认

    1.《体育法》                                            
    第十一条  国家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体育锻炼标准，进行体质监测。国家实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
度。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体育活动进行指导。                                                                        
    2.《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6号）                    
    第十四条  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协会按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标准，批准授予相应等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称号：
    （一）县级体育主管部门批准授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二）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省级协会批准授予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三）省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全国性协会批准授予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四）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授予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

3

因特殊情况需
要临时占用公
共体育设施批
准

其他
行政
权力

3

因特殊情况需
要临时占用公
共体育设施批
准

其他
行政
权力

3

因特殊情况需
要临时占用公
共体育设施批
准

其他
行政
权力

    《体育法》
    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体育设施的，必
须经体育行政部门和建设规划部门批准，并及时归还；按照城市规划改变体育场地用途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先行择地新建偿还。

4

拆除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或者
改变其功能、
用途的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4

拆除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或者
改变其功能、
用途的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4

拆除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或者
改变其功能、
用途的审核

其他
行政
权力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82号）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因城乡建设确需拆除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作
出决定前，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并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上一级人民
政府批准。

5
健身气功功法
审核转报

 
其他
行政
权力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9号）
    第九条  申请审定批准健身气功功法，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首先向当地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经省级体育
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学者进行评审，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申请。

6
体育行业国家
职业资格技能
鉴定

公共
服务

    1.《劳动法》
    第六十九条  国家确定职业分类，对规定的职业制定职业技能标准，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经过政府批准
的考核鉴定机构负责对劳动者实施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2.《职业教育法》
    第八条  实施职业教育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同国家制定的职业分类和职业等级标准相适应，实行学历证书、培
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实行劳动者在就业前或者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的制度。
    3.《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  国家对以健身指导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对高危险性体育
项目进行健身指导为职业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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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市级 县级

设定依据 备注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7
体育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的审
核

公共
服务

5
体育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的审
核

公共
服务

5
体育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的审
核

公共
服务

    1.《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促进体育消费十条措施的通知》（闽政〔2015〕40号）
    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业。增加省级体育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总量，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社会组织给予项目补助、贷款贴息和奖励。……
　　责任单位：省财政厅、体育局、地税局、物价局、金融办，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2.《福建省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指导目录》
    3.《福建省体育产业专项资金体育竞赛表演业项目资助扶持办法（试行）》（闽体〔2014〕419号）
    第七条  凡符合第五条、第六条补助标准的赛事活动承办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申报程序，由各县级体育和财政
部门联合推荐并以书面形式上报，经各设区市体育局和财政局审核，并附上相关资料，向省体育局和省财政厅提出
申请。
    第八条  由省体育局牵头成立福建省竞赛表演业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资助的组织实施工作
。办公室设在省体育局经济处。

6
举办跨县
（区）健身气
功活动批准

行政
许可

6
举办健身气功
活动批准

行政
许可

    1.《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9号）
    第五条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应当获得体育行政部门的批准。
    体育行政部门收到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申请后，应当于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
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二十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体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
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第三款  省（区、市）内举办的健身气功活动，经具有相应管辖权限的体育行政部门批准；跨地区的
健身气功活动，经所跨地区共同的上一级体育行政部门批准。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附件第336项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实施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3.《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
    附件2第62项  设立健身气功活动站点审批，下放管理实施机关：县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4.《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省级行政审批项目清理结果的通知》（闽政〔2011〕94号）
    附件2  1.《完全下放的项目（32项）》第24项“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审批”，承接主体：市、县（区）体育行

7

经营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许可
（潜水、攀岩
、人工滑雪）
（含2个子
项）

1.申办经营性
潜水、攀岩、
人工滑雪场地
审批

行政
许可

7

经营高危险性
体育项目许可
（游泳）（含
5个子项）

1.申办经营性
公共游泳场所
审批

行政
许可

    1.《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发布，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二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
育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进行实地核查，做出批准
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给许可证；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
    第91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下放至省级以下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3.《关于做好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闽体〔2013〕361号）
    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潜水和攀岩项目的行政许可。我省因气候、地理因素，
不能开展户外滑雪项目，开展人工滑雪项目，纳入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4.《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7号发布，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22
号修改)
    第七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第十三条  许可证载明事项发生变更的，经营者应当向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体育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体育主管部门同意的，为其换发许可证。                   
    5.《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201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九条  申办经营性公共游泳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经营许可证。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经营性公共游泳场所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书面材料和
实际情况进行核查，并做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的，应当发给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许可证；不予批准
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已获批准或者备案的公共游泳场所进行改建、扩建或者整改的，应当在重新办理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后方可开放。         
    6.《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公告第16号）
    ……现将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如下：
　　一、游泳
　　二、高山滑雪、自由式滑雪、单板滑雪
　　三、潜水

2.经营性公共
游泳场所改建
后开放许可

3.经营性公共
游泳场所扩建
后开放许可

2.许可证载明
事项发生变更
申请

4.经营性公共
游泳场所整改
后开放许可

5.许可证载明
事项发生变更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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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市级 县级

设定依据 备注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序
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事项
类别

8
设立健身气功
活动站点审批

行政
许可

    1.《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9号）
    第五条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应当获得体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体育行政部门收到举办健身
气功活动或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申请后，应当于二十个工作日内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二
十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经体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
人。
    第十七条  设立健身气功站点，应当经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级人民政府或企事业单位有关部门审核同意，报
当地具有相应管辖权限的体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批准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体育行政部门向获得批准的站点颁发证书，并组织年检。
    2.《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附件第336项  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实施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3.《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0〕21号）
    附件2第62项  设立健身气功活动站点审批，下放管理实施机关：县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

9
健身气功活动
站点年检

其他
行政
权力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令第9号） 
    第二十条  批准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体育行政部门向获得批准的站点颁发证书，并组织年检。

10

公共体育设施
名称、地址、
服务项目等内
容备案

公共
服务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82号）
    第二十四条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名称、地址、服务项目等内容报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公众公布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名录。

11

开放公益性公
共游泳场所备
案（含4个子
项）

1.开放公益性
公共游泳场所
备案

公共
服务

    《福建省公共游泳场所管理办法》（2014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145号）
    第十一条  开放公益性公共游泳场所的，应当在开放前15日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书面备案
。备案材料参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后10日内，对书面材料和
实际情况进行核查。对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要求开办者限期改正。
    第十二条  已获批准或者备案的公共游泳场所进行改建、扩建或者整改的，应当在重新办理审批或者备案手续
后方可开放。

2.公益性公共
游泳场所改建
后开放备案

3.公益性公共
游泳场所扩建
后开放备案

4.公益性公共
游泳场所整改
后开放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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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部分危险
性大、技术要
求高的体育经
营项目备案
（除国家公布
的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外）

公共
服务

    《福建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条例》（2006年福建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九条  开办滑翔、跳伞、热气球、漂流、登山、攀岩、蹦极、武术、拳击、赛车、飞艇、摩托艇、帆船、
游泳、潜水、滑水、滑冰、滑轮等危险性大、技术要求高的体育经营项目的，经营者应当在项目开办前十五日，向
所在地县级以上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书面备案。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后，对书面材料和实际情况进
行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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